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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本次发行出

具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

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公司本次发行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针对股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审查的第

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第一次反馈意见》”）所提及的相关法律事项，

本所已出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 

经审查，公司就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688 号），核准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3,300 万股新股。现本所就公

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签署的认购协议等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市盈科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

规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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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二）》。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有关用语释义

与《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为准。 

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监督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定向发行

规则》《定向发行指南》《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

《问题解答（三）》《问题解答（四）》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如下： 

一、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根据《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

明书（第三次修订稿）》（以下简称“《定向发明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

以及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

及认购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本次发行已确

定对象 
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远望基金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2,538,070 49,999,979 现金 

2.  丰德医学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1,015,228 19,999,991.6 现金 

3.  滇中集团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5,076,142 99,999,997.4 现金 

4.  

昆明市创新创

业产业发展股

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500,000 9,850,000 现金 

5.  湖北众为康医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普通非金融 2,000,000 39,4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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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本次发行已确

定对象 
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资者 类工商企业 

6.  
北京橙净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2,500,000 49,250,000 现金 

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投

资者 
做市商 500,000 9,850,000 现金 

8.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做市商 500,000 9,850,000 现金 

9.  
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投

资者 
做市商 500,000 9,850,000 现金 

10.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其他企业或

机构 
2,570,560 50,640,032 现金 

11.  

芜湖鑫德壹号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2,000,000 39,400,000 现金 

12.  

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深圳南

山有限合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800,000 15,760,000 现金 

13.  

东方富海（芜

湖）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200,000 3,940,000 现金 

14.  
北京赛升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1,000,000 19,700,000 现金 

15.  
北京水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500,000 9,850,000 现金 

16.  

广州广华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1,000,000 19,700,000 现金 

17.  
舟山向日葵朝

阳股权投资合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5,000,000 98,5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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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本次发行已确

定对象 
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基金 

18.  

珠海泓胤源兴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新增投资者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1,000,000 19,700,000 现金 

19.  

进化论定增优

选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投

资者 

私募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

基金 

500,000 9,850,000 现金 

20.  

兴阳（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在册股东 
非自然人投

资者 

普通非金融

类工商企业 
1,100,000 21,670,000 现金 

21.  赵爱杰 新增投资者 
自然人投资

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000,000 19,700,000 现金 

22.  高丽娜 在册股东 
自然人投资

者 

其他自然人

投资者 
1,200,000 23,640,000 现金 

合计 - - - 33,000,000 650,100,000 - 

（二）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 远望基金 

远望基金的基本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中“四、（二）1、远望基金”部

分内容所示。 

2、 丰德医学 

丰德医学的基本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中“四、（二）2、丰德医学”部

分内容所示。 

3、 滇中集团 

滇中集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中“四、（二）3、滇中集团”部

分内容所示。 

4、 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昆明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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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8 年 6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昆明创投的《合

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昆明创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MA6N82TD91 

主要经营场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 448号华尔顿大厦 5楼 5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鲍国栋）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经批准或登记机关许可

的其它有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06-11 

合伙期限 至 2028-06-30 

证券账户号码 0899243388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

例：0.9901%）； 

有限合伙人：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99.0099%） 

根据昆明创投提供的客户回单（大额支付系统业务），有限合伙人昆明产业

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向昆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2,000万元，并于 2018年 12月 11日向昆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4,000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昆明创投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昆明市创新创业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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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编号 SEE719 

成立时间 2018-06-11 

备案时间 2018-07-25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创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本

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0804177532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二环西路 398号高新科技信息中心主楼 

注册资本 5,8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海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募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从事投融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3-10-23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

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67125。 

5、 湖北众为康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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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9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众为康提供的开户证明文件、众为康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众

为康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湖北众为康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1095430707A 

主要经营场所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路下潘息村 25号(采荷居小区旁) 

法定代表人 衣红梅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医疗器械 I 类、II 类、III 类批发及零售（经营期限、经营范围

与许可证核定的经营期限、经营范围一致）；医疗器械研发及技

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03-25 

营业期限 至 2034-03-23 

证券账户号码 0800442629 

股东 海南诺倍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00%） 

董事 衣红梅（执行董事） 

监事 修明磊 

经理 衣红梅 

根据众为康提供的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流水号：20R7008326810），股东海

南诺倍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缴付出资款人民

币 200万元。 

根据众为康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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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6、 北京橙净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橙净科技”）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证券营业部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出

具的开户证明、橙净科技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橙净科技的基

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橙净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906882033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 5号 12层 1201内 12129 

法定代表人 李祥华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

家庭劳务服务；礼仪服务；会议服务；健身操技术培训；舞蹈技术

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教育咨询；投资咨询；应用软件服务（不

含医用软件）；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

售健身器材、体育用品、服装、鞋帽、箱包、电子产品、文具用

品、日用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品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2-02-13 

营业期限 至 203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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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账户号码 0800440519 

股东 北京炫橙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0%） 

董事 李祥华（执行董事） 

监事 陈青洋 

经理 李祥华 

根据北京中会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出具的编

号为京中会字[2020]第 20A10029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0年 9 月 15日止，

橙净科技股东本次出资连同前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万元，橙

净科技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0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根据橙净科技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广发证券做市专用开户证明、全国股

转系统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4]928 号）、广发证券

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

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广发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26335439C 

主要经营场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资本 762,108.7664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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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

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4-01-21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99065709 

是否具有做市资格 是 

股东 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董事 孙树明（董事长、执行董事）、秦力（执行董事）、孙晓燕（执行

董事）、李秀林（非执行董事）、尚书志（非执行董事）、郭敬谊

（非执行董事）、胡滨（独立非执行董事）、梁硕玲（独立非执行

董事）、范立夫（独立非执行董事）、黎文靖（独立非执行董事） 

监事 张少华、谢石松、赖剑煌、卢鑫、程怀远 

经理 孙树明（总经理）、秦力（常务副总经理）、孙晓燕（副总经理）、

武继福（副总经理）、罗斌华（副总经理）、欧阳西（副总经理）、

杨龙（副总经理）、张威（副总经理） 

其他高管 辛治运（首席风险官、首席信息官）、徐佑军（董事会秘书）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4月 21日出具的编

号为德师报（验）字（15）第 0481 号的《验资报告》，广发证券公开发行境外

上市外资股（H股）之前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919,291,464.00元，

业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出具了编号为

德师报（验）字（12）第 0026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20 日止，变更

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621,087,664.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7,621,087,664.00 元。  

根据广发证券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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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8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安信证券做市专用开户证明、全国股转

系统出具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4]1187号）、安信证券的

《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安信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2573957K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号安联大厦 35层、28层 A02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

证券自营；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它证券业务。 

成立日期 2006-08-22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99066092 

是否具有做市资格 是 

股东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9.9969%）、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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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股 0.0031%） 

董事 黄炎勋、王连志、王景雷、徐经长、李樱、周云福、曲刚、崔利国、

杜少剑 

监事 祝要斌、田晔、陈永东 

经理 王连志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出具的编号为

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30248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20 年 8 月 5 日 15 时

止 ， 安 信 证 券 已 收 到 国 投 资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缴 纳 的 出 资 人 民 币

7,943,689,622.64元，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出资人民币 248,248.06元，

两名股东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7,943,937,870.7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943,937,870.70 元，

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截至 2020 年 8 月 5 日，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0.00 元，股本 10,000,000,000.00元。  

根据安信证券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全国股转系统出具

的《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2015]5171 号）、第一创业的《公司章

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第一创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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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7743879G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20楼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注册资本 420,240万元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

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

券；代销金融产品。 

成立日期 1998-01-12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99094021 

是否具有做市资格 是 

股东 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董事 刘学民、王芳、杨维彬、林伟、张兴、张轶伟、高天相、蔡启孝、

刘斌（独立董事）、龙翼飞（独立董事）、彭沛然（独立董事）、

罗飞（独立董事）、梁琪（独立董事） 

监事 钱龙海、李章、王佳、杨鸿、孙晶、屈婳、孙蕤 

高管 王芳、奚胜田、马东军、刘红霞、杨健（YANG JIAN）、邱巍、卢

国聪、朱剑锋、何江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0406 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第一创业的实收资本

（或股本）合计人民币 3,502,400,000.00 元。  

根据第一创业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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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1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8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海通

证券提供的开户证明文件、海通证券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海

通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921X6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广东路 689号 

法定代表人 周杰 

注册资本 1,306,420万元人民币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直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

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

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3-02-02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99035687 

是否具有做市资格 是 

股东 上市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董事 周杰、瞿秋平、任澎、许建国、余莉萍、屠旋旋、周东辉、张鸣（独

立董事）、林家礼（独立董事）、周宇（独立董事）、朱洪超（独

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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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吴红伟、曹奕剑、戴丽、李争浩、冯煌、武向阳、侍旭、郑小芸 

高管 瞿秋平、任澎、姜诚君、毛宇星、裴长江、张信军、王建业、陈春

钱、李建国、张向阳、林涌、杜洪波、潘光韬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德师报（审）字

（20）第 P00824 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止，海通证券的实

收资本（或股本）合计人民币 11,501,700,000.00 元。根据海通证券已披露的《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其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显示，海通证券的实收资本（或股本）为 13,064,200,000.00

元。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11、 芜湖鑫德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芜湖鑫德”） 

根据芜湖市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5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大红门路证券营业部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出

具的《新三板开户证明》、芜湖鑫德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芜

湖鑫德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芜湖鑫德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336403065J 

主要经营场所 芜湖市镜湖区观澜路 1号滨江商务楼 9层 91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修勋）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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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的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08-14 

合伙期限 至 2035-08-13 

证券账户号码 0800329003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0.17%）； 

有限合伙人：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99.83%） 

根据芜湖鑫德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有限合伙人华融融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于 2020年 8月 28日向芜湖鑫德缴付 LP出资款人民币 7,000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芜湖鑫德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芜湖鑫德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L7832 

成立时间 2015-08-14 

备案时间 2016-08-29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基金管理人名称 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 

芜湖鑫德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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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576870834L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号 8层 F2-1(A)801内 803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修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顾问。（“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06-24 

营业期限 至 2031-06-23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北京融凯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年 4月 29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1463。 

12、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小基金”）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于 2020年 3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金田路证券营业部于 2020 年 8月 11日出

具的《投资者适当性证明》、中小基金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

中小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R2J60E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九道 10 号深圳湾科技

生态园 10栋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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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陈玮）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对中小企业发展创业投资业务，股权投资及相

关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

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6-12-21 

合伙期限 至 2026-12-21 

证券账户号码 0800438506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比例：1%）； 

有限合伙人：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24.4444%）；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24.3333%）；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22.2222%）；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10%）；新余

市华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6.8889%）；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6.6667%）；深圳市创东

方富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比例：4.4444%） 

根据中小基金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向中小基金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275,000,000.00 元，普通合伙人深

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向中

小基金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1,575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中小基金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中小基金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R5570 

成立时间 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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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时间 2017-03-16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小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深圳市富海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605205Y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玮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

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

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资金的管理业务）。，许可经营项

目是： 

成立日期 2015-07-16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深圳市富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

记编号为 P10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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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

方富海”） 

根据芜湖市镜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年 7月 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新三板合格投资

者证明》、东方富海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东方富海的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567505851N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芜湖市渡春路 33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玮）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的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12-16 

合伙期限 至 2021-11-21 

证券账户号码 0800401419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东方富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比例：1%）； 

有限合伙人：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比例：99%） 

根据东方富海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有限合伙人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向东方富海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742.5 万

元。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东方富海已于 2014年 4月 22日在基金

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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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升药业”）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宏达北路证券营业部

于 2020 年 10月 23日出具的《新三板开户证明》、赛升药业的《公司章程》等，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出具之日，赛升药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002230889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盛街 8号 

法定代表人 马骉 

注册资本 48,416.6万元人民币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原料药、针剂的制造；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商业特许经营；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9-05-20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00251709 

股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马骉 

董事 马骉、马丽、王雪峰、栗建华、许文涛、王菲（独立董事）、董岳

阳（独立董事） 

监事 赵丽娜、宋梦薇、彭兴华 

高管 马骉、马丽、王雪峰、张帆、孔双泉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4月 14 日出具的编号为

致同审字（2020）第 110ZA4028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赛升药业股本合计人民币 484,16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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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赛升药业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15、 北京水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印投资”）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16 年 1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查询确认单》、水印投

资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查询，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水印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水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62682437Q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63号楼 917、918 

法定代表人 顾卫东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

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11-02 

营业期限 至 2030-11-01 

证券账户号码 08002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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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顾卫东（持股 83%）；崔敏（持股 10%）；天津华天丰成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持股 7%） 

董事 顾卫东（执行董事） 

监事 崔敏 

经理 顾卫东 

根据天津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编号为津

广信验内（2011）第 084 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11年 3月 29日止，水印投

资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二期出资，即本期实收注册资本人民币玖佰玖拾万元，水

印投资新增实收资本人民币玖佰玖拾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990万元。截

至 2011 年 3月 29日止，水印投资股东本次出资连同第一期出资，累计实缴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水印投资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已登记

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水印投资已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基金

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3027。 

16、 广州广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华创投”） 

根据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年 8月 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锐丰大街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股转合格投资者认

定凭证》、广华创投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广华创投的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广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 广州广华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JKW1N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八路 98号 F栋 317房(部位:-2)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德保）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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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12-27 

合伙期限 至 2027-12-01 

证券账户号码 0899237772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15.7895%）； 

有限合伙人：珠海横琴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比例：36.8421%）；广州科学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比例：26.3158%）；深圳力合泓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比例：21.0526%）；  

根据广华创投提供的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有限合伙人广州科学城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5,000 万元；

普通合伙人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

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并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2,000万元；有限合伙人深圳力合泓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已于 2018年 7月 26日

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3,000万元，并于 2019年 4月 30 日向广华创投缴

付出资款人民币 1,000万元；有限合伙人珠海横琴明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于 2018年 12月 21日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1,000万元，于 2019年 3

月 1 日向广华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3,000 万元，并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向广华

创投缴付出资款人民币 3,000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广华创投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广州广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编号 SEV746 

成立时间 2017-12-27 

备案时间 2019-01-24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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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华创投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MA59BX434G 

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八路 98 号 F 栋 321 房、319 房、317 房、315

房、310房(仅限办公)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德保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参与设立

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风险投资;投资咨询服

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创业投资 

成立日期 2016-03-03 

营业期限 至 2046-02-28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广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7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68910。其机构

诚信信息被列为异常机构，异常原因为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

计 2次及以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相关信息披露报告备份事宜），但基

金业协会网站显示本异常机构公示情形已整改。 

17、 舟山向日葵朝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向日

葵”） 

根据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于 2019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查询确认单》、

舟山向日葵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

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舟山向日葵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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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舟山向日葵朝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901MA28K2TX7X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1-1103

室(自贸试验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卫伟平）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04-22 

合伙期限 至 2036-04-21 

证券账户号码 0800318059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0.20%）； 

有限合伙人：杨永兴（认缴出资比例：56.2588%）；张文生（认缴

出资比例：12.85%）；罗青梅（认缴出资比例：12.85%）；田勇强

（认缴出资比例：7.45%）；查卫红（认缴出资比例：4.00%）；曾

鹭坚（认缴出资比例：1.60%）；赵翡（认缴出资比例：1.22%）；

熊毅（认缴出资比例：0.80%）；孟家富（认缴出资比例：0.60%）；

谭建华（认缴出资比例：0.60%）；吴大香（认缴出资比例：0.45%）；

况晓朝（认缴出资比例：0.45%）；王铃声（认缴出资比例：0.30%）；

许朋飞（认缴出资比例：0.30%）；胡小西（认缴出资比例：0.20%） 

根据深圳市永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深永铭会字[2020]

第 W154 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舟山向日葵的实收资本

（或股本）合计人民币 149,288,413.40 元。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舟山向日葵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舟山向日葵朝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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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编号 ST4948 

成立时间 2016-04-22 

备案时间 2017-06-13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 

舟山向日葵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经本所律师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3023012Q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 3703 

注册资本 1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永兴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银行业务及其

它限制项目）；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

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许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2-03-22 

营业期限 至 2032-03-22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深圳市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3635。其

机构诚信信息被列为异常机构，异常原因为：（1）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新或重

大事项更新累计 2 次及以上（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相关信息更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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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金业协会网站显示本异常机构公示情形已整改；（2）未按要求进行产品更

新或重大事项更新累计 2次及以上（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备份系统相关信息披露报

告备份事宜），但基金业协会网站显示本异常机构公示情形已整改。 

18、 珠海泓胤源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泓胤”） 

根据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华三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业务申请确认单》、

珠海泓胤的《合伙协议》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

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珠海泓胤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珠海泓胤源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 深圳泓胤源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8474945 

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7 栋 201 室-573 号(集中办公

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泓胤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佩）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01-07 

合伙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00442255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深圳泓胤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10%）； 

有限合伙人：廖南萍（认缴出资比例：90%） 

根据珠海泓胤出具的《实缴出资证明》及相关银行回单，深圳泓胤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2月 25 日缴付出资 4,500,000 元，并于 2020 年 3 月 2 日缴

付出资 2,152,173.90 元；李胤俊杰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缴付出资 40,500,000

元；廖南萍于 2020 年 2月 28日缴付出资 5,000,000.00元，并于 2020年 3月 2

日缴付出资 14,369,565.10元。 



康乐卫士                                                             盈科·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珠海泓胤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19、 进化论定增优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进化论基金”） 

根据本所律师于基金业协会网站（http://www.amac.org.cn/）的查询结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进化论基金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登记，

备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进化论定增优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JW407 

成立时间 2020-03-26 

备案时间 2020-03-26 

基金备案阶段 暂行办法实施后成立的基金 

基金类型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币种 人民币现钞 

基金管理人名称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类型 受托管理 

托管人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进化论基金的证

券账户为 0899223004，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进化论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

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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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5848467F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一平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成立日期 2014-06-04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经本所律师在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于 2015年 1月 7日在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06079。 

20、 兴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阳投资”） 

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20 年 9 月 1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北京宋庄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开

户证明、兴阳投资的《公司章程》等，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在线查询，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兴阳投资的基本信息

如下： 

企业名称 兴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3484512083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北路 2号院 10 号楼 10层 1004 

法定代表人 洪斌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项目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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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

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07-01 

营业期限 至无固定期限 

证券账户号码 0800438492 

股东 洪斌（持股 83.3333 %）；洪鑫（持股 16.6667%） 

董事 洪斌（执行董事） 

监事 祝唐美 

经理 洪斌 

根据北京中程信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中程信天审字

[2020]第 200 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兴阳投资的实收

资本（或股本）合计人民币 30,000,000.00 元。 

根据兴阳投资出具的《非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确认函》及《承

诺函》，其不存在由《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所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为募集基金进行

投资活动而设立的情形；其依据公司章程进行决策，其对外投资系由其自主决策，

未委托任何人管理其资产，亦未接受任何人的委托管理他人资产；其不属于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普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

资活动为目的投资基金，不属于《私募基金管理办法》和《登记和备案办法》等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

/备案程序。 

21、 赵爱杰 

赵爱杰，身份证号为 4113251982********，中国国籍，住所为河北省邯郸市

魏县魏城镇开元东路**号。根据其提供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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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开户证明，其股转 A 证券账户为 0116183280，为股转一类合

格投资者。 

22、 高丽娜 

高丽娜，身份证号为 1302211984********，中国国籍，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

朝来绿色家园广华居*号楼*单元*号。根据其提供的股转账户信息，其证券账户

为 0196270294，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三）本次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投资者申请参与基础层股

票发行和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200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法人机构；（二）实缴出资总额 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三）

申请权限开通前 10 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人民

币 100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且具有本办

法第七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自然人投资者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应当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期货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经行业

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金融

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

人员属于《证券法》规定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与交易。”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

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

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

老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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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公司挂牌时的股东、通过

定向发行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等，如不符合其所持股票市场层级对应的投资者准

入条件的，只能买卖其持有或曾持有的挂牌公司股票。”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远望基金、昆明创投、芜湖鑫德、中小基金、

广华创投、舟山向日葵、进化论基金属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

的“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此外，本次发行对象均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

证券账户，所有的机构发行对象其实收资本或实缴出资额均已超过 200 万元人民

币，所有的自然人发行对象均为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可以申请参与基础层股票发行和交易的投资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

关规定，具有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二、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

是否为持股平台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意见 

经本所律师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证券

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信

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的查询结果及本次发行对象出具的《承

诺函》，本次发行对象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及是否为持股平台的意见 

根据《定向发明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分别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人及本次发行对象出具

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为发行对象直接持股，

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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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向发明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分别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

对象合计 22 名，其中机构发行对象合计 20 名： 

（1）远望基金、昆明创投、芜湖鑫德、中小基金、广华创投、舟山向日葵、

进化论基金系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2）丰德医学、众为康、橙净科技、赛升药业、珠海泓胤、兴阳投资系普

通非金融类工商企业； 

（3）滇中集团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4）东方富海、水印投资系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5）广发证券、安信证券、第一创业、海通证券系在全国股转公司备案的

具备做市商资格的证券公司。 

上述主体均不属于为认购本次发行股票而设立的持股平台，亦不属于发行人

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根据上述发行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其有实际经营业务，

经营及财务情况正常，不存在为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及持股平台，均不存在股权代持

情况。 

三、 关于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根据《定向发明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分别签署

的《股票认购协议》《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出具的《承诺函》，其均以

现金方式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本次发行不涉及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的

情形，其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康乐卫士                                                             盈科·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关于本次发行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的说明详见《法律意见书》中“七、关

于本次定向发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的意见”部分内容所示。根据各认购对象确

认、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认购对象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持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的股东（注1）或者与前述主体

存在关联关系的主体，且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时相关董事、股东未回避

表决的情况，发行人无须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无需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进行

审议。 

五、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本次发行对象远望基金、丰德医学及滇中集团签署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认

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涉及《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议案已经挂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已经于其公开披露的《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对《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及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涉及的特殊投资条款进行了披露；《<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虽涉及特殊投资条款，但符合《合同法》《定向发行规则》《问题解

答（四）》等规范性要求，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具体详见《法

律意见书》中“八、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意

见”内容所示。 

除上述发行对象外，其他发行对象签署的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认购协议等

法律文件合法合规性的意见如下所示： 

（一）《认购协议》《<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1 截至审议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29 日），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进化论一平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1.8763%，通过进化论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

比例为 1.3158%，通过进化论亦谷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7895%，通过进化论黄靓

精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7895%，通过进化论精选一号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股

份比例为 0.5263%，通过达尔文上善二号私募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0627%，通过达尔文上善一号 

私募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0502%，通过进化论精选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为

0.0117%，合计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比例为 5.4219%。但针对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的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进化论基金及深圳市前海进化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并未以股东身份参会并表决，因此

不存在股东未回避表决的情况，发行人无须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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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其他 19 名发行对象签署了《认购协议》、其他发行对象中除自然

人高丽娜和兴阳投资之外均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陶涛签署了《<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注2）。 

经本所律师查阅上述协议，《认购协议》对发行对象拟认购股票的数量、认

购价格、限售期、定金、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争议解决机制、发行人

与本次发行对象的权利与义务、声明保证及承诺、违约责任、保密、未尽事宜、

生效等作了约定；《<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发行人的业绩要求及估值调整、

发行对象的清算优先权、股份回购、发行对象的并购收益保障权、发行对象的股

东知情权、反稀释条款、发行对象的优先购买权与共同出售权、承诺及保证、违

约责任、生效、保密、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等作了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均具备签订《认购协议》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次发行对象（除高丽娜和兴阳投资外）均具

备签订《<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体资格。该等协议系各方自愿签订，意思

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

情形，其约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认购协议》《<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特殊投资条款的核查

及说明 

1、经本所律师查阅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协议》《<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认购协议》不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具体

情况如下（注：以下条款中甲方为相关协议涉及的发行对象，乙方为公司控股股

东天狼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丙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涛）：  

“第一条 业绩要求及估值调整 

1. 各方确认，标的公司的本轮投资估值为投前人民币 15亿元。 

2. 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度、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总额合计未达到 1 亿元人民币，则本轮投资后标的公司的估值应作

 
2 经本所律师核查，珠海泓胤以其前身深圳泓胤源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8 月签署了《认购

协议》及《<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完成名称、经营场所及业务范围的工商变

更登记，前述变更对其签署的《认购协议》及《<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履行无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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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调整，且各方同意，届时应当按照目标公司调整后的估值重新计算甲方实

际缴付的出资应当取得标的公司的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 

3. 各方同意，在目标公司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第 2款的约定进行估值调整后，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和/或丙方立即单独或合并地以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方式，就

估值调整前甲方持有股份数量与估值调整后甲方应当持有的股份数量的差额部

分向甲方作出补偿。本轮投资后的估值应根据以下公式调整：本轮投前估值=

（2024 年度+2025 年度）净利润 X15 倍。 

 

第二条 清算优先权 

1. 各方同意，若发生本协议第二条第 2款约定的清算事件的，甲方可优先

于乙方及实际控制人获得相当于本轮投资款加上任何已经宣布而尚未派发红利

的清算款。如存在多个拥有清算优先权的其他目标公司股东，则乙方应确保各方

按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共同行使该权利。 

2. 清算事件包括： 

1）目标公司进入清算程序、终止经营或解散； 

2）根据股东的选择，目标公司发生合并、收购或转让投票控制权而导致原

有股东在存续的实体中不再拥有大多数表决权，或目标公司将全部或者大部份

资产进行出售，或目标公司将全部或大部份知识产权进行排他性转让。 

 

第三条  股份回购 

1. 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并同意，在发生以下事项时，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按本协议第三条第 3款的约定回购甲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目标公司的三价 HPV 疫苗未取得三期临床

试验中期报告或目标公司就该产品提出的相关申请被驳回； 

2）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目标公司的九价 HPV 疫苗未取得三期临床

试验中期报告或目标公司就该产品提出的相关申请被驳回； 

3）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度、2025 年度审计报告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总额合计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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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标公司未能在 2025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国内主板、科创板、中小板、

创业板、香港联交所生物科技板块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或未能以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方式实现目标公司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

合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且未被其它上市公司并购； 

5）目标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严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行为

或目标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2. 丙方明确并承诺，自愿为乙方向甲方承担的股份回购义务提供连带担保

责任，担保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股份回购款、迟延支付股份回购款的逾期利息、

违约金及违约损失、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调查取证费等，担保期限为乙方

回购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 回购权的行使： 

1）甲方行使股份回购权时，公司控股股东，即乙方应在甲方书面提出回购

要求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甲方支付股份回购款，股份回购款为甲方本轮投资款与

以该投资款为基数并按年化收益率 8%（单利）计算的投资收益的总额，以回购

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 

2）如甲方要求就其持有的部分目标公司股份行使部分回购权的，乙方应按

照本协议第三条第 3款第 1项的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对应的部分股份回购款； 

3）尽管有前述约定，甲方也有权将相应股份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其他股东或

外部投资人。 

 

第四条  并购收益保障权 

1. 本轮投资完成后，若目标公司发生并购事项，且该并购事项导致目标公

司现实际控制人丧失对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或导致目标公司丧失进行独立 IPO

的资格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和/或丙方和/或届时的并购方全额收购其所持目

标公司股份，乙方及/丙方应保证甲方股份被收购时，收购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收

购对价（以下简称“届时收购对价”）为甲方本轮投资款与以该投资款为基数并

按不低于年化收益率 20%（单利）计算的投资收益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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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标公司发生并购事项时，若乙方和/或丙方和/或届时的并购方向甲方

提供的届时收购对价低于本协议第四条第 1款的收购对价的，乙方和/或丙方和

/或该并购方应向甲方提供现金补偿，该补偿金额=甲方本轮投资款+甲方最低收

益（以甲方本轮投资款为基数，按年化收益率 20%（单利）计算）-届时的收购

对价。 

 

第五条  股东知情权 

甲方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期间，在不违反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信息披露规则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丙方应当将下列信息及时提供给

甲方： 

1. 在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的 160 日内，提供目标公司经营分析报告和经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 

2. 在半年度结束之后的 60 日内，提供未经审计的半年度财务报表和经营

分析报告； 

3. 其他所有应当提供给股东的文件或者信息的副本； 

所有财务报告均需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上市公司当时要求的

会计准则准备。 

甲方作为投资人，有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以及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依法检查公司和附属公司的设施、要求公司依法提

供财务会计报告，且有权与相关的董事、管理人员、员工、会计师、法律顾问和

银行等投资机构讨论目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经营和其他有关情况。 

 

第六条  反稀释条款 

乙方、丙方同意并保证，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进行再融资时（包括但

不限于向任一公司股东或任何第三方新增注册资本），公司的投前估值不应低于

本轮融资的投后估值，否则甲方有权就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获得如下反稀释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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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发生新投资方认购标的公司新股的每股价格低于 19.70元/股之情形，

则本协议约定的甲方认购标的公司的价格应自动调整为新投资方的认购价格，

调整后的差价部分由乙方和/或丙方以现金和/或折股的方式补偿给甲方，若以

折股的方式向甲方补偿的，由乙方和/或丙方和/或其指定方无偿向甲方转让该

等股份，甲方拥有现金补偿和/或股份补偿的选择权。 

2. 本协议各方同意，本轮投资完成后，目标公司如有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

本、向股东送红股等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情形，本轮投资股份受让价格和增

资认购价格应相应予以调整。 

 

第七条  优先购买权与共同出售权 

若乙方和/或丙方计划向任何第三方出售其持有和/或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

全部或部分股份或股票的，乙方和/或丙方应赋予甲方如下权利： 

1. 甲方有权以乙方和/或丙方届时计划出售的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全部或

部分目标公司的股份或股票。 

2. 甲方以拟受让人提出的同等条件优先于乙方和/或丙方向该拟受让人出

售甲方持有和/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或股票。 

3. 甲、乙、丙各方同意，本条项下规定的相关权利在目标公司实现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后自动失效。” 

2、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所列各特殊投资条款符合《问题解答（四）》的

规定，不存在以下情形： 

（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投资条款所属协议的当事人，但投资者以非现金资

产认购或发行目的为股权激励等情形中，挂牌公司作为受益人的除外；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或发行对象； 

（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者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

行的特殊投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

或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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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查阅权、知情权等条款； 

（7）触发条件与挂牌公司市值挂钩； 

（8）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

有效； 

2、除自然人高丽娜和兴阳投资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天狼

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涛签署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虽涉及

特殊投资条款，但符合《合同法》《定向发行规则》《问题解答（四）》等规范

性要求，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关于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票限售安排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根据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协议》《<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定向发行说

明书（第三次修订稿）》，除法定限售情形外，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无限售安

排或自愿锁定承诺，本次发行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可一次性进入全国股转

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七、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 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

度的有关规定，具有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及持股平台，均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况。 

（三） 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 发行人无需按照回避表决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本次发

行进行审议。 

（五） 昆明远望、丰德医学、滇中集团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认购协议》《<

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已经依法进行了披露；发行人与除昆明远望、丰德医学、

滇中集团外的其他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



康乐卫士                                                             盈科·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有效；除自然人高丽娜和兴阳投资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天狼星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涛签署的《<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虽涉及特

殊投资条款，但符合《合同法》《定向发行规则》《问题解答（四）》等规范性

要求，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除法定限售情形外，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无限售安排或自愿锁定

承诺，本次发行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可一次性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进行公开

转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叁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本所

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及本所加盖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